赤峰市优质农畜产品认证（登记）奖补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赤峰市农牧业品牌建设，进一步提高我市品牌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提升品牌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整体提升农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根据国家、自治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赤峰市农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的意见》，制定本奖补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优质农畜产品，是指农业农村部认证机构认证（登记）的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产品地理标志、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质农品(以下简称优质农畜产品)。
第二章  奖补范围
第三条 凡在赤峰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农牧民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等组织，其产品通过优质农畜产品认证（登记）的均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奖补，是指新认证和保持认证产品奖补。
第五条 奖补标准
1、绿色食品认证：每个产品奖补资金2万元；
2、有机食品认证：每个企业奖补资金2万元；
3、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每个产品奖补资金4万元。
4、名特优新农产品：每个产品奖补资金4万元。
5、特质农品：每个产品奖补资金1万元。
以上同一企业获得多项、多个产品认证的，每年最高奖励不超过6万元。
第六条  奖励条件
[bookmark: _GoBack]1、认证规模：粮油产品不少于200吨，蔬菜产品不少于100吨，畜禽产品不少于50吨，特色产品不少于10吨；
2、能够按照相关规定在包装上使用认证标志且使用规范的；
3、接受行业部门的技术指导、监督抽检；
4、积极参加行业部门的技术培训、产品推介、形象宣传等活动。
符合以上条件且为每年9月30日前，获得认证（登记）的优质农畜产品（以获证时间为准），10月1日之后获证顺延到下一年度申请，按奖补标准给予认证主体奖励。
第七条  奖补资金由市、县两级财政须按1:1比例分级负担，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有条件的旗县区可适当增加奖补资金；市直单位认证（登记）的，奖补资金由市本级财政全额解决。
第3章 申报程序
第八条  符合本办法规定奖补条件的，由农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农牧民合作社、家庭农牧场等自愿申报；申请单位须填写《赤峰市优质农畜产品认证（登记）奖补资金申请表》，连同获得认证（登记）证书原件、营业执照原件、注册商标原件，预包装产品图片于当年10月1日之前，向所属旗县区农牧局或内设主管部门申请。属市直单位的，直接向市农牧局或内设主管部门申请。
旗县区农牧局或内设主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于10个工作日内组织实地现场检查并提出审核意见，经本部门与本级财政部门主要领导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后，于10月15日前联合报送市农牧局或内设主管部门。
市农牧局或内设主管部门联合财政部门于10个工作日内完成终审（对受理市直单位的，应于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提交市财政部门，市、县两级财政部门按相应标准拨付奖补资金。
第4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市、县两级农牧局或内设主管部门要建立完善的优质农畜产品监督管理工作长效机制，落实监管责任。
第十条  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奖补申报资格，并视情节予以警告、责令整改；逾期不改或问题严重的，向发证机构建议撤销认证资格。
1、认证产品在各级专项检查、例行监测、抽检中不合格的；
2、质量管理松散，产地范围不明确，不能按照认证要求严格执行生产技术规程,产品存在风险隐患的；
3、违反优质农畜产品相应标志管理办法、转让买卖证书和标志使用不规范的；
4、虚报生产规模、未印制包装或无标志使用企业的、弄虚作假套取奖补资金的；
5、不配合行业部门例行监测、监督抽检等监督管理的；
6、出现重大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7、存在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
第十一条  农牧局或内设主管部门要严格审批程序，确保奖励公开、公正、公平，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截留或改变奖补资金用途。市、旗县区财政部门要确保奖补资金按时足额到位。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农牧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赤峰市优质农畜产品认证（登记）奖补资金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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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市优质农畜产品认证（登记）奖补资金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全称
	

	通讯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单位性质
	
	生产规模
	

	经营范围
	
	注册商标
	

	认证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获奖种类
	新认证奖励□      保持认证奖励□

	申请奖励金额
	县级奖
励金额
	
	市级奖
励金额
	

	开户银行
	
	单位名称
	

	账    号
	

	旗县区农牧局或内设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旗县区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牧局或内设主管部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财政部门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认证产品名称及证书编号可另附。
